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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q 青

    本标准为全文强制。

    本标准是在《北京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试行)(北京市人民政府1985年10月

15日发布)的基础上，依据GB 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制定的。

    本标准规定了75种污染物的排放限值，其中一类污染物13项，二类污染物62项，

比GB 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多设立8项。

    同时，本标准对北京市执行GB 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中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对各类医院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等要求，作了明确规定。

    本标准对污染指标控制的总体水平严于GB 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其中:

44项指标的限值与GB 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相当，23项指标的限值严于国

家标准;对于有毒有害有机污染物的排放控制，不设单位建设年限区分。

    附录A是规范性附录【《北京市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京政函[[1998118号)].

    本标准由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振声、董淑英、刘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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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范围

    本标准按照污水排放去向，分级规定了75种水污染物的最高允许排放限值。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辖区内现有单位和个体经营者水污染物的排放管理，以及建设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设计和竣工验收及其投产后的排放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

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I标准

    GB 8703 辐射防护规定

    GB 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5562.1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GB 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密云水库怀柔水库和京密引水渠水源保护管理条例》北京市人大常委会1995年7月27日通过，

1999年7月30日修正。
    《官厅水系水源保护管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山西省人民政府1984年12

月11日发布发布。

3 技术内容

3.1标准分级和限值
3.1.1北京市五大水系各河流、湖泊、水库水体功能划分与水质分类见附录Aa
3.1.2 在划定的II, III类水体功能区内，禁止新建排污口，现有的排污口应按照水体功能的要求，

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以保证受纳水体水质符合规定用途的水质标准。在已进行污水截流的其他水

域也禁止新建排污口。

3.1.3 排入北京市II类水体及其汇水范围的污水执行一级限值，其中:向《密云水库怀柔水库和

京密引水渠水源保护管理条例》和 《官厅水系水源保护管理办法》划定的一、二级保护区范围内排

放的污水执行一级限值A:排入其他II类水体及其汇水范围的污水执行一级限值B，限值见表to
3.1.4排入北京市III, IV类水体及其汇水范围的污水执行二级限值，限值见表to

3.1.5排入北京市V类水体及其汇水范围的污水执行三级限值，限值见表to

3.1.6排入设置城镇二级污水处理厂的城镇排水系统的污水，执行排入城镇污水处理厂限值，限值

见表2e

3.1.7 排入未设置城镇二级污水处理厂的城镇排水系统的污水，必须根据排水系统出水受纳水体的

功能，分别执行本标准3.1. 3, 3.1. 4, 3.1. 5的规定.

3.2 其他规定

3.2.1一对于排放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污水，除执行本标准外，还须符合GB 870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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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排入《密云水库怀柔水库和京密引水渠水源保护管理条例》和《官厅水

系水铆保护管理办法》划定的一、二级保护区范围内的执行本标准中一级限值A，限值见表1,
3.2.3 城俄污水处理厂出水排入《密云水库怀柔水库和京密引水集水源保护管理条例》和(官厅水

系水源保护管理办法》划定的一、二级保护区范围以外的II类水体及其汇水范围的，执行GB 18918
-2002表1中一级标准的A标准以及表2、表3的有关规定。

3.2.4 城俄污水处理厂出水排入II工、IV, V类水体及其汇水范围的，执行GB 18918-2002表1

中一级标准的B标准以及表2、表3的有关规定。
3.2.5 部分行业最高允许排水1k执行GB 8978-1996表5的有关规定。
3.2.6 各类医院、兽医院及医疗机构污水中的粪大肠菌群、总余抓(采用抓化消毒时)按照以下规

定进行控制:排入II, III类水体及其汇水范围的污水执行GB 8978-1996中一级标准，排入IV,
V类水体及其汇水范围的污水执行GB 8978-1996中二级标准，排入设!城镇二级污水处理厂的城

镇排水系统的污水执行GB 8978-1996中三级标准，各类医院、兽医院及医疗机构污水的其他项目

执行本标准3.1.3, 3.1.4, 3.1.5, 3.1.6, 3.1.7的规定。

斑1 排入地衰水体及其汇水范圈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单位:叫口L(凡注明者除外)
类.

别

序

号
污染物或项目名称

一级限值
二级限值 三级限值

A B

类

1 总汞 0.001 0.002 0.002 }1 0:002
2   1{炕燕汞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3   1}总福 0.01 0.02 0.02 0.02

4 总铬 0.1 0.5 1.0 }} 1.5
5 六价铬 0.05 0.2 0.2 0.2

6 总砷 0.04 0.1 0.1 0.1

7 总铅 0.1 0.1 0.1 0.1

8 总镶 0.05 0.5 0.5 0.5

9 苯并 (a)花 不得检出 0.00003 0.00003 0.00003

10 总被 不得检出 0.005 0.005 0.00 5

11 总银 0.1 0.5 0.5 0.5

12 总a放射性(Bq/L) 0.1 1.0 1.0 1.0

131总p放射性(B9/L) 1.0 10 10 10

类

14 pH(无A纲) 6.5̂ -8.5 6.5-8.5 6-9 6̂ -9

15  1水温 (℃) 30 35 35 35

16 色度 (倍) 10 30 50 80

17{惫浮物 (SS) 10 30 50 80

18 }五日生化需载A (BODs) 5.0 15 20 30

19 化学盆权f cooga) 15 50 60 100

20}}石油类 0.3 2.0 4.0 8.0

21}}动植物油 1.0 5.0 10 15

22 挥发酚 0.01 0.2 0.2 0.5

23 总氛化物 0.05 0.2 0.2 0.5

24  1}硫化物 0.01 0.2 0.2 0.5

25 氮氮 2.0 5.0 10 15

26 总氮 15 20

27 氛化物 1.0 2.0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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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类

别

序

号
污染物或项目名称 一级限值 二级限值 三级限值

类

28 总磷 (以P计)
(排入封闭性水域)

0.1 0.5 0.5 1.0

29 甲醛 0.5 0.5 0.5 1.5

30 甲醉 3.0 3.0 5.0 10

31 苯胺类 0.1 0.4 0.4 1.0

32 硝基苯类 0.5 0.5 0.5 1.0

33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LAS) 0.5 3.0 5.0 8.0

34 总铜 0.1 0.5 0.5 1.0

35 总锌 1.0 2.0 2.0 3.0

36 总锰 0.5 1.0 2.0 2.0

37 彩色显影剂 02 1.0 1.0 2.0

38 显影剂及其氧化物总t 0.6 2.0 3.0 3.0

39 元素磷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0.1 0.1

40 有机磷农药 (以P计)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0.5

41 乐果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1.0

42 对硫磷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1.0

43 甲荃对硫磷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1.0

44 马拉硫磷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5.0

45 五抓酚及五抓酚钠 (以五

氛酚计)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5.0 8.0

46 可 吸 附有 机 卤化 物
(AOX)(以Cl计)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1.0 5.0

47 三氛甲烷 0.1 0.2 0.3 0.6

48 四抓化碳 0.01 0.02 0. 03 0.06

49 三抓乙烯 0.05 0.1 0.3 0.6

50 四抓乙烯 0.05 0.1 0.1 0.2

51 1，2一二氛乙烷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0.3 0.6

52 苯系物总量 1.0 1.2 2.0 2.5

53 苯 0.05 0.1 0.1 0.2

54 甲苯 0.1 0.1 0.1 0.2

55 乙苯 0.1 0.2 0.4 0.6

56 间一二甲苯 0.1 0.2 0.4 0.6

57 邻·二甲苯 0.1 0.2 0.4 0.6

58 对一二甲苯 0.1 0.2 0.4 0.6

59 氛苯 0.02 0.05 0.05 0.1

60 邻一二抓苯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0.4 0.6

61 对一二氛苯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0.4 0.6

62 1, 2, 4一三氛苯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0.4 0.6

63 对·硝基抓苯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0.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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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类
别

序

号
污染物或项目名称 一级限值 二级限值 三级限值

类

64 2.今二硝基抓苯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0.5 1.0

65 笨酚 0.01 0.01 0.2 0.3

“ 间·甲酚 0.01 0.01 0.1 0.2

67 2.今二抓酚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0.6 0.8

68 2. 4, 6-三氛酚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0.6 0.8

砂 邻苯二甲酸二丁酸 不得检出 0.05 0.2 0.4

70{}邻苯二甲酸二辛酸 不得检出 0.05 0.3 0.6

71 丙烯睛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2.0 3.0

72 总硒 0.05 0.1 0.1 0.2

73{}总有机碳(TOO 10 20 20 30

科 可溶性固体总it 1000 1000 2000 2000

裹2 排入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单位:mg/L(凡注明者除外)

类别 序号 污染物或项目名称 限值

一类

1 总汞 0.05

2 烷荃汞 节附山

3 总福 0.1

4、 总铬 1.5

5 六价铬 0.5

6 总砷 0.5

7 总铅 1.0

8 总镍 1.0

9 苯并(a)花 0.00003

10 总被 0.005

11 总银 0.5

12 总a放射性 (B叭) 1.0

13 总p放射性(Bq/L ) 10

二类

14 pH(无A纲) 6- 9

15 水温 (℃) 35

16 悬浮物 (SS) 400

17 五日生化需氧童 (BOD5 ) 300

18 化学IrIAlk (CODs,) 500

19 石油类 10

20 动植物油 100

21 挥发酚 2.0

22

总氛化

合物

电影洗印(铁氛化合物) 5.0

其他排污单位 1.0

23 硫化物 1.0

24 氟化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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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类别 序号 污染物或项目名称 限值

25 甲醛 5.0

26 甲醉 20

27 苯胺类 3.0

28 硝基苯类 5.0

29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LAS) 15

30 总铜 1.0

31 总锌 5.0

32 总锰 5.0

33 彩色显影剂 3.0

34 显影剂及其氧化物总t 6.0

35 元素磷 0.3

36 有机磷农药 (以P计) 0.5

37 乐果 2.0

38 对硫磷 2.0

39 甲基对硫磷 2.0

40 马拉硫磷 10

41 五抓酚及五氛酚钠 (以五氛酚计) 10

42 可吸附有机卤化物

(AOX)(以C1计)

8.0

43 三抓甲烷 1.0

44 四氛化碳 0.5

45 三抓乙烯 1.0

46 四氛乙烯 0.5

47 1，2-二抓乙烷 1.5

48 苯系物总A 5.0

49 苯 0.5

50 甲苯 0.5

51 乙苯 1.0

52 间一二甲苯 1.0

53 邻一二甲苯 1.0

54 对一二甲苯 1.0

55 抓苯 1.0

56 邻一二氛苯 1.0

57 对一二抓苯 1.0

58 1，2, 4·三抓苯 1.0

59 对硝基氛苯 5.0

60 2, 4一二硝基抓苯 5.0

61 苯酚 1.0

62 间一甲酚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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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2(续)

类别 序号 污染物或项目名称 限值

二类

63 2,本二抓酚 1.0

4 2, 4, 6-三级酚 1.0

65 邻苯二甲酸二丁配 2.0

“ 邻苯二甲酸二辛醋 2.0

67 丙烯睛 5.0

68 总硒 0.5

69 可溶性固体总t 2000

70 易沉固体 (ML/L·15min) 10

4 监侧

4.1采样点

4.1.1 一类污染物不分行业、污水排放方式，其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在车间或车间处理设施排放口进

行监侧。

4.1.2 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在排污单位的总排放口进行监测。

4.1.3采样点应执行GB 8978-1996中5.1条欲的规定并按照GB 15562. 1的规定设t标志。
4.2采样级率
    执行GB 8978-1996中5.2条款的有关规定。

4.3排水.

    执行GB 8978-1996中5.3条款的有关规定.

4.4 统计

    执行GB 8978-19%中5.4条款的有关规定。
4.5 分析方法

    木标准采用的分析方法见表3。

5 标准的实施与监督

    本标准由本市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督实施。

表3 分析方法

序号 污染物或项目名称 分析方法 方法来源
1 总汞 冷原子吸收光度法“

冷原子荧光法
GB/T 7468-1987

1)

2 烧荃汞 气相色谱法 GB/T 14204-93

3 总福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厅 7475-1987

4 总铬 商住酸钾氧化一二苯碳酞二麟分光光度法 GB/T 7466-1987

5 六价铬 二苯碳酞二麟分光光度法 GB厅 7467-1987

6 总砷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GBIr 7485-1987

7 总铅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厅 7475-1987

8 总裸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1912-1989

9 苯并(a)花 高效液相色谱法.

乙酞化滤纸层析一荧光分光光度法
GB/T 13198-1991

GB汀 11895-1989

10 总被 石墨沪原子吸收法 HJ/T 5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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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序号 污染物或项目名称 分析方法 方法来源

11 总银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厅 11907-1989

12 总a放射性 物理法 2)

13 总p放射性 物理法 2)

14 pH值 玻璃电极法 GB/T 6920-1986

15 水温 (℃) 温度计法 GB/T 13195-1991

16 色度 (倍) 稀释倍数法 GB/T 11903-1989

17 悬浮物 重t法 GB/T 11901一1989

18 生化需A$ (BODS) 稀释与接种法 GB厅 7488-1987

19 化学需氧f (CODcr ) 重铬酸钾法 GB厅 1191今1989

20 石油类 红外法、非分散红外法 GB/T 16488-1996

21 动植物油 红外法、非分散红外法 GB/T 16488-1996

22 挥发酚 今氮葵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GB/ T 7490-1987

23 总氛化物 异烟酸一毗哇琳酮分光光度法 GB/T 7486-1987

24 硫化物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碘t法

GB/T 16489-1996

H)厅 60-2000

25 氮氮 纳氏试荆比色法 GB/T 7478-1987

26 总氮 过硫酸钾氧化一紫外分光光度法 GB厅 1189今1989

27 氛化物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厅 748今1987

28 总磷 相酸按分光光度法 GB厅 11893-1989

29 甲醛 乙酸丙酮分光光度法 GB/T 13197-1991

30 甲醇 气相色谱法 4)

31 苯胺类 N-(1案墓)乙二胺偶氧分光光度法 GB厅 11889-1989

32 硝墓苯类 还原一偶氮分光光度法 1)

33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LAS)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GB厅 749今1987

34 总铜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厅 7475-1987

35 总锌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厅 7475-1987

36 总锰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厅 11911一1989

37 彩色显影剂 169成色剂法 3)

38 显影剂及氧化物总t 碘.淀粉比色法 3)

39 元素磷 磷相蓝比色法 3)

40 有机磷农药 气相色谱法 GB/T 13192-1991

41 乐果 气相色谱法 GB/T 13192-1991

42 对硫磷 气相色谱法 GB/T 13192-1991

43 甲基对硫磷 气相色谱法 GB厅 13192-1991

44 马拉硫磷 气相色谱法 GB/T 13192-1991

45 五抓酚及五氛酚钠(以

五抓酚计)

气相色谱法 GB厅 8972-1988

46 可吸附有机卤化物

(AOX)(以CI计)

微库仑法 GB/T15959-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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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3(续)

序号 污染物或项目名称 分析方法 方法来源

47 三级甲烷 顶空气相色谱法 GB/T 17130-1997

48 四氛化碳 顶空气相色谱法 GB/T 17130-1997

49 三级乙烯 顶空气相色谱法 GB/T 17130-1997

50}}四级乙烯 顶空气相色谱法 GB/T 17130-1997

51  11，2.二级乙烷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法 1)

52 笨系物总t 气相色谱法，包括苯、甲苯、乙苯、二甲
苯、异丙苯及苯乙烯的总合。

GB厅 11890-1989

53 笨 气相色谱法 GB/T 11890-1989

54. }}甲笨 气相色谱法 GB/T 11890-1989

55 }乙笨 气相色谱法 GB/T 11890-1989

“ 一}间c甲苯 气相色谱法 GB厅 11890-1989

57 邻.二甲笨 气相色谱法 GB厅 11890-19的

58 }对.二甲苯 气相色谱法 GB/T 11890-1989

59 }级苯 气相色谱法 HJ/T 74-2加1

幻 }}邻心级笨 气相色谱法 GB/T 17131=1997

61一}对二级笨 气相色谱法 GB/T 17131-1997

62 1，2, 4三级苯 气相色谱法 GB/T 17131-1997

63一}xt-MiSIM 气相色谱法 GB/T 13194-1991

64一}2,4·二硝基氛苯 气相色谱法 GB/T 1319今1991

65 笨盼 液相色谱法 1)

“ 间一甲酚 液相色谱法 1)

67 2,4一二氛酚 液相色谱法 1)

6吕 2,4,6一三级酚 液相色谱法 1)

69 邻笨二甲酸二丁醋 气相、液相色谱法 HJ/T 72-2001

70 邻苯二甲酸二辛醋 气相、液相色谱法 HJ/T 72-2001

71 丙烯脂 气相色谱法 HJ/T 73-2001

72 总硒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

2,3一二氮基茶荧光法

GB/T 15505-1995

GB/T 11902-1989

73 类大肠菌群数 多管发醉法 1)

74 总余抓 N,N一二乙基一1,4一苯二胺分光光度法.
N,N-二乙基·1斗苯二胺滴定法

GB厅 11898-1989

GB厅 11897-1989

75!}总有机碳(TOO 然烧氧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T 71-2001、

76 可溶性固体总A 重t法 HJ/T 51-1999

77 易沉固体 体积法 CJ 26.3-1991

注一:暂采用下列方法，待国家方法标准发布后，执行国家标准.

1)《水和废水监侧分析方法》(第四版)，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环境监侧技术规范》(放射性部分)，国家环境保护局.

3)国家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附录Do
4)《水质分析大全》，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

注二:“当侧定结果有异议时，该方法为仲裁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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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规范性附录)

北京市五大水系各河流、水库水体功能划分与水质分类

.̂1根据GB 3838-2002的有关规定，全国各河流、水库水体功能与水质分类，按照功能高低依次

划分为五类:

I类主要适用于源头水、国家自然保护区;
II类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鱼虾类
产卵区、仔稚幼鱼的索饵场等:

III类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鱼虾类越冬场、洞游通道、

水产养殖区等渔业水域及游泳区;

IV类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V类主要适用于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城。

、
.
产

、
.
产

、
，
声

 
 
a

b

C

、
，

矛

、
.

声

.d

e

4.2 北京市依掉GB 3838-2002的要求，结合北京市际情况，将辖区内五大水系划分成五类水体(其

中无I类水体)，并于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通过。

    北京市水体功能与水质分类见表A.1.

裹.̂1

水

系
水体名称 水体功能

水质

分类
备注

永

定

河

官厅水库 集中式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 n

永定河山峡段

(含珠窝、落坡岭水库)

集中式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
n

官厅坝下一三家店

永定河平原段 地下水源补给区 m 三家店一崔指挥营

妨水河 官厅水库二级保护区 II

新华营河 官厅水库二级保护区 II

古城河 (含古城水库) 饮用水水源地上游 II

清水河 (含斋堂水库) 集中式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 II

清水涧 集中式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 II

念坛水库 一般鱼类保护区 m

天堂河 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V

潮

白

河

潮白河上段 }一般鱼类保护区(地下水源补给区) m 河相一向阳闸

潮白河下段 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N 向阳闸一牛牧屯

密云水库 集中式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 II

白河 (含白河堡水库) 密云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上游 II

黑河 密云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上游 n

天河 密云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上游 II

汤河 密云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上游 II

渣汰沟 密云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上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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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1(续)

水体名称 水体功能 备注
质
类
一1
一1

水
分
一1
一1

水
系

琉劝庙河

白马关河
潮河

忙牛河 (含半城子水库)

安达木河 (含遥桥峪水库)

清水河

红门川 (沙厂水库)

沙河 (含大峪水库)

怀河

雁栖河 (含雁栖湖)

怀柔水库

怀沙河

怀九河

债杆河

城北减河

运翔减河

北运河

沮愉河上段

沮楠河下段

桃峪口沟 (含桃峪口水库)

十三陵水库

东沙河

北沙河

关沟

南沙河

清河上段

清河下段

万泉河

小月河

坝河上段

坝河下段

土城沟

北小河

亮马河

小中河

通惠河上段

通感河下段

南护城河

北护城河

密云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上游

密云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上游

密云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上游

密云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上游

密云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上游

密云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上游

一般鱼类保护区

一般鱼类保护区及游泳区

一般鱼类保护区

一般鱼类保护区及游泳区

集中式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

怀柔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上游

怀柔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上游

一般工业用水区

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京密引水渠一级保护区
一般鱼类保护区及游泳区

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一般工业用水区及娱乐用水区

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一般工业用水区及娱乐用水区

一般工业用水区及娱乐用水区

湘

白

河

沙子营-it关闸

安河闸一清河桥

清河桥一沙子营

东直门一驼房营

驼房营.州温愉河

东便n诵m 闸

高碑店栩(-i以桥

n
一n
一n
一n
一111
一m
一m
一111
一n
一n
一n
一W
一IV
一W
一v
一IV
一v
-n
一m
一W
一W
一W
一W
一W
一v
一IV
一W
一IV
~v
一W
一v
一W
一v
一W
一v
一IV
一W

北

运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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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 1(续)

水

系
水体名称 水体功能

水质

分类
备注

北

运

河

长河 一般鱼类保护区 m

永引上段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II 三家店一罗道庄

永引下段 一般鱼类保护区及游泳区 m 罗道庄一广安门

京密引水渠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II

二道沟 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W

凉水河上段 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N 万泉寺一大红门

凉水河中下段 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V 大红门一愉林庄
莲花河 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W

新开渠 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W

马草河 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W

丰草河 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V

小龙河 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V

玉带河 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V I
肖太后河 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V

通惠北干渠 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V

西排干 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V

半壁店明沟 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V

观音堂明沟 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V

大柳树明沟 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V

凤河 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V

小龙河 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V

大龙河 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V

凤港减河 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V

港沟河 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V

大

清

河

大清河

小清河 (含大宁水库) 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N

崇青水库 一般鱼类保护区’. III

刺猜河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m

长辛店明沟 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V

大石河上段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m 堂上一漫水河

大石河下段 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N 漫水河一祖村

丁家洼河 (含丁家洼水库) 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N

东沙河 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W

周口店河 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N

马刨泉河 地下水源补给区 W

拒马河 规划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 II

挟括河 (含天开水库) 一般鱼类保护区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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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 1(续)

水

系
水体名称 水体功能

水质

分类
备注

蔺

运

河

蔺运河

句河上段 一般工业用水区及娱乐用水区 W 岁 东关

句河下段 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V 平谷东关-英城

海子水库 一般鱼类保护区 m

黄松峪石河(含黄松峪水库) 一般鱼类保护区 m

错河 (枷河)上段 一般鱼类保护区 m 银冶岭‘岳各庄

错河 (钩河)下段 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V 岳各庄一英械

镇罗营石河 (含西峪水库) 一般鱼类保护区 III

金鸡河 农业用水区 V

湖

泊

昆明湖 重要游览区 III

团城湖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 II

福海 盆要游览区 m

八一湖 一般鱼类保护区及游泳区 III

玉渊潭湖 一般鱼类保护区及游泳区 III

紫竹院湖 一般鱼类保护区及游泳区 m

西海 重要游览区 m

后海 重要游览区 m

前海 重要游览区 III

北海 重要游览区 III

中海 重要游览区 m

南海 重要游览区 III

筒子河 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N

陶然亭湖 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N

龙潭湖 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W

青年湖 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W

水雄溯 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W

红领巾湖 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N

莲花池 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N


